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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房地合一稅計算範例

發布日期: 2025-07-08

內文

黃母77年購買一處房地後，103年1月15日死亡後，由黃先生及哥哥2人繼承登記各二分之一，

而後哥哥考量整筆出售較為有利，故於107年11月1日將二分之一持分贈與給黃先生，受贈時房

屋評定現值17.6萬元、土地公告現值66萬元，並繳納契稅、土地增值稅、規費等合計2萬元，

接著由黃先生於113年6月1日以550萬元出售該房地，未提示費用收據，無土地漲價總數額（公

告土地現值無調漲），試問黃先生應繳納多少的房地合一所得稅？（以107年11月為基期，113年

6月消費者物價指數105.1%）

• (一) 繼承而來的二分之一 係於103年1月15日繼承取得，屬舊制財產交易所得課稅範圍，土地

交易所得免稅，房屋交易所得應併計113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課稅。

• (二) 受贈而來的二分之一 係於107年11月1日受贈取得，因取得日期為105年1月1日以後，故屬

房地合一稅制課稅範圍。其計算如下：

1. 稅基 (1)成交價額：550×1/2＝275(萬元) (2)原始取得成本：受贈無取得成本，故以受贈時之

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之價值＝

(17.6+66)×1/2×105.1%＝43.9318(萬元) (3)必要成本＝2(萬元) (4)費用：因未提示費用收據，

故以成交價3%計＝275×3%＝8.25(萬元)。 (5)土地漲價總數額：0。 (6)所得餘額＝成交價額

－(受贈時公告土地現值+房屋評定現值)×物價調整－費用－依土地稅法計算之土地漲價總

數額 ＝275－43.9318－2－8.25－0＝220.8182(萬元)

2. 稅率 持有期間應為取得日107年11月1日至交易日113年6月1日，共計5年7個月，故稅率為

20%。

3. 甲房地交易所得稅額 220.8182×20%＝44.1636(萬元)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2. 房地合一所得稅之稅基計算

發布日期: 2025-05-20

內文

根據所得稅法及房地合一稅申報作業要點，茲整理房地合一所得稅之稅基，詳細公式如下：

所得餘額＝成交價額－原始取得成本（另可加其他必要成本、房貸額外負擔）－移轉必要費用

（另可加高報現值之多繳土地增值稅）－三年內虧損－以公告現值計之土地漲價總數額

• (一) 成交價額 本次交易時之成交價額

• (二) 原始取得成本（或經物價調整之現值）

1. 出價取得（原始取得成本） 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或損失之計算，其為出價取得者，

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成本，與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後之餘額為

所得額。亦即當初購入金額

2. 繼承或受贈取得（現值） 其為繼承或受贈取得者，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繼承或受贈

時之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之價值，與因取

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亦即當初無購入金額，故以房屋評定現

值+公告土地現值並經物價調整後為基礎

• (三) 其他必要成本（不含在成交價3%內） 其提示下列證明文件者，亦得包含於成本中減除：

1. 購入房屋、土地達可供使用狀態前支付之必要費用（如契稅、印花稅、代書費、規費、公

證費、仲介費等），以及於房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完成前，向金融機構借款之利息

2. 取得房屋後，於使用期間支付能增加房屋價值或效能且非二年內所能耗竭之增置、改良或

修繕費

3. 個人除得按前2點規定減除成本外，得再減除依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51條規定經主管稽徵

機關核准減除之改良土地已支付之下列費用： (1)改良土地費用 (2)已繳納之工程受益費 (3)

土地重劃負擔總費用 (4)因土地使用變更而無償捐贈作為公共設施用地其捐贈土地之公告

現值總額

• (四) 房貸額外負擔 個人繼承房地時，併同繼承被繼承人所遺以該房地為擔保向金融機構抵押

貸款之未償債務餘額(貸款餘額)者，嗣交易該房地，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房地交易所得時，該

貸款餘額超過繼承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合計數(房地現值)，且確由該個人實際負擔

償還部分，得自房地交易所得中減除。係因該貸款餘額屬繼承該房地所產生之額外負擔，未來

出售該房地時，該額外負擔得自交易所得中減除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9F%E5%9C%B0%E7%A8%85%E6%B3%95%E6%96%BD%E8%A1%8C%E7%B4%B0%E5%89%87%E7%AC%AC51%E6%A2%9D


• (五) 移轉必要費用 個人交易房屋、土地所支付之必要費用（如仲介費、廣告費、清潔費、搬

運費、換約費等）。但依土地稅法規定繳納之土地增值稅(即以公告現值計算的土地增值稅

額)，不得列為費用減除

• (六) 高報現值之多繳土地增值稅 個人除得按規定減除費用外，得再減除當次交易未自該房

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之土地漲價總數額部分之已納土地增值稅稅額，其計算方式如下：[(交

易時申報移轉現值—交易時公告土地現值）/以申報移轉現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 × 已納土

地增值稅

• (七) 三年內房地交易損失（盈虧互抵） 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損失，得自交易日以後三年內之

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之

• (八) 依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 依土地稅法第30條第1項規定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之

土地漲價總數額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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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連續多次繼承之房地合一稅課徵認定：臺中高等

行政法院110訴字第161號判決

發布日期: 2023-02-21

內文

■案例事實：

甲的父親於94年2月22日購買A房地，後於106年7月25日死亡，為考量喪偶心情，甲與其母協

議將系爭房地全數辦理分割繼承登記予其母，嗣後母於民國108年7月5日死亡，原告繼承取得

該A房地，並於同年8月12日辦妥分割繼承登記，以及於109年1月21日以買賣為原因，將系爭房

地移轉登記與丙，並依限於同年2月18日辦理房地合一稅申報。國稅局核定課稅所得3,144,018

元，按適用稅率20%，核定應納稅額628,803元。原告不服，申請復查，未獲變更，訴願決定

亦予維持，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圖片1]

爭議點：依所得稅法，甲房地持有期間計算，是算到母親取得，還是可算到其父親取得時，將

影響其適用新、舊制，以及稅率之問題。

■先來看看原告理由，這是目前許多人也有碰到的誤解：

原告主張出售之系爭房地自94年起即105年所得稅法新法施行前為原告家庭所持續持有，持有

期間已超過15年，顯非短期炒作投資，自原始持有94年起算，更應適用財政部104年8月19日台

財稅字第10404620870號令(下稱財政部104年8月19日令)之例外適用舊法課徵所得稅之情形。

其中，按財政部104年8月19日令對於「被繼承人」之定義，並未限縮於「一世代」，亦未有僅

限於直接繼承之情形，被告擴張解釋遽認原告繼承自父親之系爭房地，有違租稅法定主義之

虞。又所得稅法第4條之4第1項及第14條之4第4項觀之，僅規定「第4條之4第1項第1款、第4條

之5第1項第1款及前項有關期間之規定，於繼承或受遺贈取得者，得將被繼承人或遺贈人持有

期間合併計算。」並無限定「被繼承人」為單純繼承或再轉（多次）繼承之情形，且所得稅法

第14條之4第4項規定，繼承取得者，得將被繼承人持有期間合併計算，亦即被繼承人之取得

原因如為繼承取得者，則應追溯至最前手被繼承人之取得日期，始符立法目的。（此案件關鍵

爭議在此！）

■國稅局理由：

原告之被繼承人為甲母，依行為時所得稅法第14條之4第4項規定，僅得併計甲母持有系爭房

地期間，與甲父取得時點無涉。又有關個人105年1月1日以後交易因連續多次繼承取得之房

屋、土地，究應如何認定「被繼承人」取得時點、計算持有期間及其適用稅率疑義，經財政部



於109年5月25日以台財稅字第10904508590號函復：「有關納稅義務人交易因繼承取得房屋、

土地(下稱房地)，倘該房地係被繼承人於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者，尚無本部104年8月19日台財

稅字第10404620870號令規定之適用。」（也就是被繼承人在105年後取得者，就會適用新制

房地合一稅）甲母係於106年7月25日取得系爭房地，並非於104年12月31日以前取得，核與財

政部104年8月19日令規定不符，自無該令釋規定得適用舊制之餘地。另被告機關已依行為時所

得稅法第14條之4第4項規定，計算持有期間為甲母取得日106年7月25日起至甲交易之日109年

1月21日（移轉登記與買受人）止，超過2年，未逾10年（注意這個案件適用房地合一1.0，如果

是現在的房地合一2.0版本，稅率會是35%「超過2年未逾5年」），適用稅率為20%。是甲主張持

有期間應自其父親購買取得日94年起算，應適用舊制課稅，核無足採。

■行政法院判決：

1. 依本件應適用行為時所得稅法第14條之4第4項規定「得將被繼承人持有期間合併計算」之

文義，並未明定包括納稅義務人之再轉繼承之被繼承人，且該項關於繼承取得者，得將被

繼承人持有期間合併計算之例外規定，旨在合理必要範圍內適度減輕新制實施之影響，故

適用上不宜擴張解釋，應認該項規定之被繼承人係指納稅義務人之被繼承人，不包括再轉

繼承之被繼承人，故僅合併計算納稅義務人與被繼承人之持有期間。

2. 關於行為時所得稅法第14條之4第4項及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第5點第1項第1

款前段規定「得將被繼承人持有期間合併計算」，應僅指納稅義務人之被繼承人持有期間

可合併計算；本件雖有「連續多次繼承取得房地」之情形，惟僅得合併計算甲及其被繼承

人甲母持有系爭房地之期間，無從將甲父親持有期間依行為時所得稅法第14條之4第4項規

定合併計算。

3. 本件「連續二次繼承取得」系爭房地之事實，除甲之母死亡時即108年7月5日繼承取得

外，其前一次係甲之父於106年7月25日死亡由其母親繼承之時，依前開說明，僅合併計算

原告及其被繼承人即母親持有系爭房地之期間，不再合併甲父親持有之期間。故本件無從

將甲父持有期間依行為時所得稅法第14條之4第4項規定合併計算，或主張合併計算連續多

次繼承取得房地持有期間，認定甲之被繼承人母親的被繼承人即甲的父親取得系爭房地在

104年12月31日前，而適用財政部104年8月19日令釋之內容主張依舊制計算財產交易所得

稅。

因此，被告以原告於108年7月5日繼承且其被繼承人係於106年7月25日取得系爭房地，並於

109年1月21日出售系爭房地為由，核定系爭房地交易課稅所得額3,144,018元，按適用稅率20%

（現制應為35%），核定應納稅額628,803元，並無違誤。

■結論

繼承僅算至前一手，即該次被繼承人的持有期間而已，並不會一直往回合併加計連續多次繼承

取得持有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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